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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苗栗縣（學校名稱）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 
 

申請單位

/申請人 

 

 

 

 
身分證字號/

統一編號 

 

 電     話 話  

地 
 

址 
 

活 動 名 稱 
 

參加對象 
 

活 動 內 容 
( 目 的 及 方

式) 

 
參加人數 

 

使 用 場 地 
 

使用設備 
 

場地使用費 

（新台幣） 

 

元 
其他使用費 

（新台幣） 

 

元 

保證金 

（新台幣） 

 

元 

 

經收人 

 

 

使 

 

用 時 

 

間 

自 年 

至 年 

（ 或 每 日 

 月 

月時 

日 

日

分 

至 

  時 

時

時 

 分起 

分止

分 ） 

□ 張貼海報、宣傳標語及其他文宣品。 

□ 在使用場地搭建台架與電器設備。 

□ 規劃維持場地內外秩序、環境安寧、交通及公共安全之方案。 

會 簽 單 位 
 

 承

辦

人 

 總務 

主任 

 會計 

主任 

 校 

長 

 

註：1.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時，若符合上述勾選敘述時，請檢附相關文件於申請書後，向學校提出申 

      請。 

     2.團體申請使用游泳池舉辦活動出售門票者，加收門票總收入金額 5%，作為管理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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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附件二  
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收費基

準表 

單位：新臺幣 
 

壹、 活動中心、禮堂、演藝場所收費金額(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) 

級別 設備參考條件 場地使用費 

甲 1,000 坪以上 2,750 元  

乙 750 坪以上未滿1,000 坪 2,400 元 

丙 500 坪以上未滿 750 坪 2,100 元 

丁 350 坪以上未滿 500 坪 1,900 元 

戊 200 坪以上未滿 350 坪 1,350 元 

己 未滿 200 坪 800 元 

貳、游泳池收費金額〈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） 

項  目  場地使用費 

團

體 

室外一般池 2,200 元  

 室內溫水池 2,750 元 

參、室外球場場地使用費金額（以 1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） 

每面球場每單位收費 220 元，夜間按照明設施酌收每小時20元。 

肆、一般教室場地使用費金額（以 1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） 

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200 元，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噸(RT)12 元/ 小

時。 

伍、會議室場地使用費金額（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） 

每間會議室每單位收費 500 元，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噸(RT)12 元

/ 小時。 

陸、室內(外)運動場場地使用費金額（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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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單位收費 550 元，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噸(RT)12 元/ 小時。 

柒、電腦教室場地使用費金額（以 2 小時為一收費單位） 

每間教室每單位收費 1,000 元。 

備註： 

一、學校提供場地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得免收、減收或停收相關費

用： 

(一)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。   

(二)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。           

(三)重大災害地區災民臨時安置使用。   

(四)緊急急難救助臨時安置使用。       

(五)基於國際間條約、協定或互惠原則。 

(六)其他法律規定得免收、減收或停收者。 

(七)公益活動。 

二、本附表之收費基準各項收費（場地使用費、冷氣空調使用費、夜間

照明使用費），係以各場地單位時段為收費單位。使用未滿一收費單

位，仍以一收費單位計算。 

三、保證金金額，室內外場地以 5,000 元為原則，但學校得視場地及設

備情況，經校長核准後調整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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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，需預演彩排、場地布置或事前練習使用場

地者，學校仍應依收費規定，收取相關費用。 

五、團體申請使用游泳池，依下列規定辦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應有合格救生員執行安全維護工作，救生員未到場時，不得使 

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室內溫水池，如未使用加熱設備時，得以室外游泳池計算場地 

使用費。 

(三)室外游泳池未達標準池規格（50 公尺×25 公尺）者，減半收費。

(四)如需重新換水則加收水費，金額依水表度數計算。(依台灣水力 

    公司收費標準) 

(五)舉辦活動出售門票者，加收門票總收入金額 5%，作為管理費 

    用。 

 


